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行政强制类
职权编码：2200-C-00100-140400


职权名称：强制清除或拆除阻碍行洪的障碍物

(行洪障碍清障令) 





          已履行的

 












履行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履行


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行政强制类

职权编码：2200-C-00200-140400


职权名称：强制清除或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（河道清障） 





          已履行的

 







              履行的
不履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行政强制类

职权编码：1500-C-00300-140400


职权名称：拆除或者封闭违法取水工程或者设施






          已履行的




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履行的

逾期不履行



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行政强制类

职权编码：1500-C-00400-140400


职权名称：加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滞纳金






          已履行的




 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履行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逾期不履行

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行政强制类

职权编码：1500-C-00500-140400


职权名称：水土保持代为治理或清理（代履行）






          已履行的




 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履行的
逾期不履行


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行政强制类

职权编码：1500-C-00600-140400


职权名称：对擅自占用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和堆放、建设妨碍蓄水、输水、排水的物体和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强制拆除或者清理





          已履行的




 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履行的
逾期不履行



作出行政决定








书面催告当事人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


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市防办拟定清障令报市政府批准





市政府下达清障令








市防办下达至有关县市区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有关县市区执行


并将执行情况报市防办





承办机构：水旱灾害防御科服务电话：0355—3032533


监督电话：0355—3150808














报市政府或省防办备案








对违法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由市水利局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前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。








市水利局作出行政决定








书面催告当事人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


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报局领导审批








送达


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拆除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河湖管理科


服务电话：0355—3029024


监督电话：0355—3030953














报市政府备案








市水利局作出行政决定








书面催告当事人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


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报局领导审批








作出行政强制决定








送达





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实施行政强制执行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水资源管理科科


配合单位：长治市水资办


          长治市水政监察支队


服务电话：0355——3150658


监督电话：0355——3030953














结案








市水利局作出行政决定








书面催告当事人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


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报局领导审批








作出行政强制决定








送达











实施行政强制执行





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河湖管理科（水土保持科）


服务电话：0355—3029024


监督电话：0355—3030953














结案








市水利局作出行政决定








书面催告当事人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


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报局领导审批








作出行政强制决定








送达











实施行政强制执行





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河湖管理科


服务电话：0355——3029024


监督电话：0355——3150808














结案








市水利局作出行政决定








书面催告当事人





听取当事人意见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








结 案





结 案





报局领导审批








作出行政强制决定








送达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农村水利水电科


配合单位：长治市水政监察支队


服务电话：0355——3030316


监督电话：0355——3030953














解除行政强制





结案






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实施行政强制执行














